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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辦理依據 

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本市南
科特定區開發區塊F、G區段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分配作業，並依
據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臺南市政府辦理南科特定
區開發區塊F、G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詳如附件⼀)及召開本說明
會，並辦理後續作業。 

貳、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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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計算 

⼀、 計算公式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經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
施行細則第五十條規定之公式計算後所得之數額，以作為原土地所有
權人領回抵價地及繳納或領回差額地價之計算基準。其計算公式如下： 

（⼀）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權利價值及面積計算公式： 

1. 全區預計抵價地面積（Ａ1）＝全區之徵收土地總面積×抵價地比
例。 

2. 農地重劃區預計增加之抵價地面積（Ａ2）＝農地重劃區之徵收土
地面積×增加之抵價地比例。 

3. 預計抵價地之總面積（Ａ）=Ａ1+Ａ2。 

4. 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Ｖ）＝（Σ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各分配街廓
面積×各該分配街廓評定之單位地價）×（Ａ÷規劃供抵價地分配
之總面積）。 

5. 區內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權利價值（Ｖ1）＝Ｖ×【Ａ
1÷Ａ】×【該所有權人申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全區之徵收土
地補償總地價】。 

6. 位於農地重劃區內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增加抵價地之權利價值
（Ｖ2）＝Ｖ×【Ａ2÷Ａ】×【位於農地重劃區內之該所有權人申
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農地重劃區之徵收土地補償總地價】。 

7. 申領抵價地之總權利價值＝Ｖ1+Ｖ2。 

8. 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面積＝（Ｖ1+Ｖ2）÷該領回土地
之評定單位地價。 

  【範例⼀】陳大豐所有之權利價值為 20,000,000 元，欲分配於 A14-1

街廓時，其配回面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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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廓名稱 
街廓單價 

(元/㎡) 

第⼀宗土地權利

價值(元) 

最小分配權利

價值(元) 

最小分配 

面積(㎡) 

A14-1 65,400 12,702,642 8,175,000 125.00

   說明：陳大豐應就分配方向線分配

A14-1街廓土地，分配面積為

305.81平方公尺（20,000,000

÷65,400）。 

 

 

 （二）原土地所有權人經本府核定合法建物原位置保留者，其應領抵價地

權利價值應扣除該已核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權利價值，就其剩

餘權利價值參加土地分配作業。 

二、 權利價值計算表（範例） 

  個人應領權值計算表請參閱說明書之附件五、「土地所有權人應領

抵價地權利價值計算表」第 11 欄之計算結果。 

 

 

 

 

 

 

 

 

曾經農地重劃者，指原土

地參加重劃並負擔農水路

本府核准之地價補償費

經計算後之權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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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最小分配面積及其權利價值 

（⼀）各街廓最小分配面積及其權利價值 

依據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都市設計準則規定，除第三種商業

區有規範最小基地建築面寬為10公尺外，而住宅區並無最小建築基

地之寬度、深度等類似規範，故其最小分配面積之訂定，原則以不小

於「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的規定為原則，考量現代建築實際需要、

近期本府及其他縣市政府辦理區段徵收通例、合理建築使用等因素

後，第二之⼀種住宅區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非街角地以最小寬度5公

尺為基礎，並依各分配街廓之條件差異訂定之最小分配面積，該面積

乘以其評定之單位地價後所得之數額即為權利價值。 

（二）全區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以下簡稱最小權利價值) 

指所有抵價地分配街廓中，各該街廓最小分配面積乘以其區段

徵收後評定地價所得最小價額。個人之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小於最

小權利價值者，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規定申請合併。本案最小

分配面積為110平方公尺，位於＂A22及A23街廓＂，所需之權利價

值為5,599,000元。 

（三）各街廓之最小分配面積及其所需權利價值詳如附件三、臺南市南科

特定區開發區塊F、G區段徵收案抵價地分配街廓⼀覽表。 

（四）建議土地所有權人合併至權利價值為16,000,000元以上，較易有其

他住宅區街廓分配機會可供選擇。 

（五）本府建議各土地所有權人可參考下表，先行衡量自身權利價值可分

配之情況及考慮是否申請合併分配，避免因權利價值較小而土地分

配順序較後順位時，輪其選配土地時，已無符合土地可供分配之情

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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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分配面積權利價值區間累計統計表 

伍、 抵價地分配街廓規劃情形 

⼀、街廓規劃 

  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4條規定規劃，按開發目的及實際作業需要，
計劃定92個分配街廓，除下列（⼀）街廓不開放選擇分配外，其餘土地均開
放供自由選配，詳如附件四、「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F、G區段徵收抵
價地分配街廓位置圖」所示。 

（⼀）經核准合法建物原位置保留之土地：包含部分第三種商業區及部分第
三之二種住宅區土地，詳如附件四、「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F、
G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街廓位置圖」之水藍色斜線街廓。 

（二）都市計畫變更程序未完成街廓：A22。為配合都市計畫道路寬度⼀致
性，將街廓 A22 最後⼀宗土地預留 2 公尺寬供都市計畫變更為道路
用地，如欲分配末宗土地者，須將該 2 公尺道路納入分配權值計算，
詳如附件四、「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F、G 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
街廓位置圖」之棕色斜線街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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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準則 

（⼀）依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準則規定之最小開發規模及

強度說明如下(詳如附件十⼀、「擬定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

含科學園區部分）(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F及G)細部計畫案」計畫

示意圖)：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最小建築基

地面積(㎡) 

建築基地最

小面寬(m) 

第⼆之⼀種住宅區 50 150 110 - 

第三之⼆種住宅區 50 180 100 - 

第三種商業區 70 280 - 10 

（二）各使用分區退縮建築管制及其他相關之管制規定(詳如附件二、「擬定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新市區建設地區
開發區塊F及G)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都市設計準則)。 

三、第⼀宗或最後⼀宗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 

    指為符合街角地兩側面臨道路需設置騎樓或退縮建築規定，或為
配合合法建物原位置保留位置與部分街廓形勢不整問題，經參酌最小
分配面積訂定原則，劃設適當面寬、面積以合於正常使用之街角地或
分配街廓，依各街廓分配方向，於其⾸末分別劃設為第⼀宗及最後⼀
宗土地，該第⼀宗及最後⼀宗土地最小分配面積乘以其區段徵收後評
定地價所得之價額為其所需權利價值。如第⼀宗或最後⼀宗土地部分
雙面臨路者，因建築退縮規定之故，其建蔽率有不足土管要點規定之
情形。 

【範例二】王小祥所有之權利價值為 20,000,000 元，欲分配於 A14-1 街

廓時，其配回面積為何？ 

街廓名稱 
街廓單價 

(元/㎡) 

第⼀宗土地(⾸宗)

權利價值(元) 

最小分配權利

價值(元) 

最小分配 

面積(㎡) 

A14-1 65,400 12,702,642 8,175,000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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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1：如A14-1第⼀宗土地(⾸宗)已有

陳小金選配，王小祥應就分配方

向線接續於陳小金後分配A14-

1剩餘街廓土地，分配面積為

305.81平方公尺（20,000,000÷

65,400）。 

  情況2：如A14-1第⼀宗土地(⾸宗)無人

選配，則王小祥應依分配方向選

配土地，配回於A14-1街廓第⼀

宗土地(⾸宗)面積達194.23平

方 公 尺 後 ， 剩 餘 權 利 價 值

7,297,358元（20,000,000元-

12,702,642元）接續於A14-1街

廓第⼀宗土地(⾸宗)後分配，配

回面積為111.58平方公尺。故

王小祥分配之面積共計305.81平方公尺。如分配於此等街廓者，

其第⼀宗土地(⾸宗)面積需達該街廓規定之權利價值後，始可分配。 

陸、 申請合併相關規定及時間 

⼀、申請合併對象 

（⼀）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

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

值 5,599,000 元者，應於本府規定

期間內自行洽商其他土地所有權

人申請合併分配或申請由本府辦

理協調合併分配。合併後之權利價

值不得小於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

利價值。 



【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F、G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書】 

 

8 

（二）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已達最小

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 5,599,000

元者，仍得就其權利價值之部分或

全部，自行洽商其他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合併分配。以其部分權利價值

與他人合併分配者，剩餘留供單獨

分配之權利價值不得小於最小分配

面積所需權利價值。 

 

 

 

 

 

 

 

 

 

 

申請合併分配流程圖 

二、申請合併時間 

（⼀）自行洽商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者：應推派⼀人為代表後，於 112
年 11 月 9 日～12 月 11 日間備妥「自行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如
附件六）及身分證明文件，親自或以掛號郵寄方式向本府地政局區段
徵收科（臺南市新營區⺠治路 36 號 3 樓）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本府協調合併者：未能自行合併分配者，請土地所有權人填具「申請
協調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附件七），並於 112 年 11 月 21 日前
親自或以掛號郵寄方式向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提出協調合併分配
之申請，本府訂於 11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於臺南
市新化地政事務所 4 樓禮堂(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 1160 號)召開合併
協調會，請欲申請由本府協調合併者屆期自行前往，本府不另行文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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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注意事項 

（⼀）凡未於本府規定期間內完成自行合併分配申請、未依指定日到場參加
協調合併、經協調後未達合併目的或申請文件不齊全且未於本府規定
期間完成補正者，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於規定
期間屆滿之日起 30 日內，按原徵收地價補償費發給現金補償。 

（二）申請合併分配土地後，應按個人權利價值占該合併抽籤戶總權利價值
之比例辦理土地登記。個人應有之權利範圍，以分數表示之，其分子
分⺟不得為小數，分⺟以整十、整百、整千、整萬表示為原則，並不
得超過六位數；分子之計算如有小數，採四捨五入，由本府調整配賦
之，使其總計之權利範圍應等於⼀。 

柒、經本府核准申請抵價地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之處理 

⼀、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繼承人未向本府申請更名或未經核准者，應由全

體繼承人推派其中⼀人為代表人，於辦理抽籤或配地作業前檢具下列文

件提出申請，經本府核准後始得參加抽籤或配地作業： 

(⼀)繼承系統表（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  
(二)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三)各繼承人現戶戶籍謄本及⼀年內核發之印鑑證明正本。 
(四)推派代表同意書（加蓋各繼承人之印鑑章）。 
(五)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私章。 

二、全體繼承人未依前款規定提出申請或未能共推其中⼀人為代表者，其順
序籤或土地分配籤均由監籤人員代為抽出，配地作業則由本府逕為分配，
繼承人不得異議。 

三、依前二項分配之抵價地，於本府抵價地分配成果囑託登記前，繼承人應
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2 條第 4 項規定，檢具繼承應備文件，向本府
申請更名發給抵價地。本府得依繼承人之申請，按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或
全體繼承人之分割協議更名為分別共有或單獨所有，並辦理囑託登記。 

四、如繼承人希望單獨分配抵價地，應檢具繼承相關文件於 112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此為機關實際收件時間，非投郵日)親自或以掛號
郵寄方式向本府申請按其應繼分單獨分配抵價地。如有部分繼承人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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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分計算之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未達所有分配街廓中最小分配面積所
需權利價值時，本府得不予核准按應繼分單獨分配抵價地之申請。 

五、經本府核准更名發給抵價地者，免繳驗遺產稅繳清或免稅等證明文件，
但本府應將繼承人姓名、住址、原受領補償金額、案號等資料，通知稅
捐稽徵機關核課遺產稅。 

捌、參加抽籤、配地應準備證件 

⼀、單獨分配者，土地所有權人應提出下列文件參加抽籤及土地分配作業： 

(⼀)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如為法人則由其代表人備妥法人登記證及負責
人資格證明文件與法人大小章）及私章。 

(二)因故無法親自參加者，可委託代理人代為辦理抽籤及土地分配作業，
代理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私章、委託書(附件八)及原土地所有權
人(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印鑑章及印鑑證明，以供查對。 

二、合併分配者，應由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推派其中⼀人為代表參加抽籤，提

出下列文件參加抽籤及土地分配作業： 

(⼀)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私章。 

(二)代表人因故無法親自到場者，可委託代理人辦理抽籤及土地分配作
業，代理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委託書(附件八)及代表人(委
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印鑑章及印鑑證明，以供查對。 

 

 

 

 

 

 

玖、抽籤方法及程序 

⼀、領回抵價地之分配作業，應由原土地所有權人(以下簡稱抽籤戶)以公開
抽籤及自行選擇分配街廓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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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順位分配之土地
後順位分配之土地

分配方向線

二、各抽籤戶應依本府以書面方式通知指定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參加順序
籤(人序籤)及土地分配籤(地序籤)抽籤，並由到場抽籤戶推舉二人擔任監
籤人員。順序籤(人序籤)及土地分配籤(地序籤)抽籤結果由本府當場公布
之。 

三、抽籤作業採順序籤(人序籤)及土
地分配籤(地序籤)二階段先後辦
理： 

（⼀）順序籤(人序籤)：依申請領回抵
價地收件號之順序抽出順序
籤。 

（二）土地分配籤(地序籤)：依順序籤
之順序抽出土地分配籤，以確
定選擇分配土地之順序。 

※抽籤結果係決定各抽籤戶分配土地之順序，並非抽取土地位置，實際分配

土地位置，由抽籤戶依土地分配籤順序依序自行選配決定之。 
四、抽籤戶未到場經唱名三次未應答且未委託代理人到場抽籤者，視為未到

場，其順序籤(人序籤)或土地分配籤(地序籤)，均由監籤人員之⼀依申領
抵價地收件號(註：抽順序籤時)或順序籤（註：抽土地分配籤時）之順
序代為公開抽出。 

拾、第⼀次配地作業之方式及程序 

⼀、本府得視實際作業需要分梯次辦理土地分配作業，以書面方式通知各抽
籤戶依本府指定時間及地點，攜帶必要證明文件到場，按土地分配籤順
序(地序籤)選擇分配土地。 

二、配地時，由抽籤戶自行選擇分配街廓，並依各分配街廓之分配方向線依
序逐宗選配，前順序之抽籤戶配定後，後順序選擇同⼀街廓之抽籤戶應
接續依分配方向線向後分配，不得跳配。 

 

 

依分配方向線順序分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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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籤戶得選擇二個以上之分配街廓配地。但於各街廓攤配之應領抵價地

之權利價值均不得小於該分配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利價值，且其

選擇分配後該街廓剩餘土地之面積不得小於最小分配面積或最後⼀宗

土地分配面積。 

【範例三】陳小明所有之權利價值為 50,000,000 元，選配方式如下： 

情況 1：全部權利價值選擇分配於單⼀分配街廓 

陳小明將其全部權利價值 50,000,000 元分配於

A16-4 街廓（第⼀宗分配土地最小分配面積為

242.68 ㎡，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55,600 元/c

㎡），則陳小明分配抵價地於 A16-4 街廓，領回

面積 899.28 ㎡。惟其選擇分配街廓，應符合最

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利價值。 

情況 2：將權利價值分開選擇二個以上分配街廓 

陳小明先將其部分權利價值 25,000,000 元分配

於 A16-2 街廓（55,000 元/㎡），剩餘權利價值

25,000,000 元再分配於 A16-3 街廓（51,400 元

/㎡），則陳小明分配抵價地於 A16-2 街廓，領回

面積 454.55 ㎡，分配抵價地於 A16-3 街廓，領

回面積 486.38 ㎡，合計領回抵價地面積為

940.93 ㎡。惟其選擇二個以上分配街廓，皆應

符合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利價值規定。 

【範例四】黃小藍所有之權利價值為 35,000,000 元，得否分配於 A14-1、

A18-1、A18-2 等三個街廓之第⼀宗土地？ 

街廓名稱 
街廓單價

(元/㎡) 

第⼀宗土地 最小分配土地(非街角地) 

權利價值(元) 權利價值(元) 面積(㎡) 

A14-1 65,400 12,702,642 8,175,000 125.00

A18-1 24,700 11,985,225 7,712,500 125.00

A18-2 24,500 12,231,450 7,875,000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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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A14-1、A18-1 及 A18-2 三個街廓之第⼀宗土地所需權利價值總

計為 36,919,317 元，而黃小藍權利價值為 35,000,000 元，不足分

配三個街廓之第⼀宗土地，故黃小藍應放棄其中⼀個街廓之第⼀宗

土地改選其他可分配之街廓。倘黃小藍選配 A18-1 及 A18-2 街廓

時，剩餘之權利價值 10,783,325 元(35,000,000-11,985,225-

12,231,450)，除得接續分配於 A18-1 或 A18-2 街廓至權利價值分

配完畢外，亦得至其他街廓選配土地，惟其選擇分配街廓，應符合

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利價值規定。 

   

     

   

   

    

    

 

四、抽籤戶選擇分配時，依其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尚有條件符合之土地可供

分配者，應立即於可分配街廓中選擇分配。但若因小於全部分配街廓中

第⼀宗分配土地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且無非街角地可供選擇分

配時，其配地順位暫予保留，由次⼀順序抽籤戶繼續配地。 

五、抽籤戶因上開情況暫予保留配地順位者，應於有分配街廓可供選擇分配

時，立即進行分配，不得繼續保留。如同時有二人以上提出補配者，應

依原配地順序辦理分配。當梯次配地之抽籤戶均完成分配後，仍無土地

可供選擇分配時，本府應於抽籤戶所選擇之分配街廓保留第⼀宗分配土

地最小分配面積後，將非街角地第⼀筆土地分配予該抽籤戶，剩餘之土

地應依原配地方向辦理配地，保留之第⼀宗分配土地不再列入配地方向

順序，留供單獨選配。 

剩餘權值分配於 A18-1 

剩餘權值分配於 A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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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抽籤戶選擇整體分配街廓時，其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需達該街廓面積

所需權利價值方可分配。 

七、抽籤戶所選擇之抵價地位置經本府審核確定後，當場由工作人員依各抽

籤戶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除以所選街廓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計算

其應領抵價地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計算至小數以下二位，第三位

四捨五入），並印製相關圖說由抽籤戶當場確認核章；未核章者其進行之

配地作業均屬無效，視為未到場參加配地。 

八、抽籤戶參加土地分配未到場經唱名三次未應答且未委託代理人或未依規

定備妥應備文件者，視為未到場，由次⼀順序抽籤戶繼續分配土地。遲

到之抽籤戶可向本府工作人員報到以補辦理分配，但應俟當梯次依序配

地之抽籤戶全部完成配地後，再按報到先後順序選擇分配街廓配地。 

九、土地分配作業結束後，仍未報到配地者，由本府另擇期通知就剩餘未受

分配土地辦理第二次抵價地分配作業，仍不參加者，本府應就剩餘條件

符合之未分配土地將其全部權利價值逕為分配。 

 

 

拾壹、調整分配原則 

⼀、抽籤戶選擇之土地，如為各分配街廓之最後⼀宗土地，其應領抵價地權

利價值不足分配該剩餘土地時，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剩餘土地五十平方公尺以下時，本府得將該剩餘土地⼀併增配予最後

分配之抽籤戶，並由該抽籤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6條規定，按該街廓

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繳納差額地價。但抽籤戶拒絕接受時，且按配地

方向保留最後⼀宗最小分配面積土地後，剩餘面積未達該街廓最小分

配面積時，則該抽籤戶須放棄該街廓配地，另外選擇其他街廓配地。 

 （二）剩餘土地超過五十平方公尺時，則該分配街廓應先按配地方向保留最

後⼀宗最小分配面積土地後，抽籤戶再就剩餘面積予以分配。但保留

最後⼀宗最小分配面積土地後，剩餘面積未達該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時，

則該抽籤戶須放棄該街廓配地，另外選擇其他街廓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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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籤戶選擇分配街廓為最後⼀宗分配土地時，其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大

於該分配街廓剩餘土地所需權利價值，如分配剩餘權利價值不足分配其

他街廓之最小分配面積時，該抽籤戶依下列方式擇⼀辦理分配： 

（⼀）不分配該街廓土地，另行選擇其他街廓配地。 

（二） 分配該街廓土地，該抽籤戶剩餘權利價值部分，繼續至其他街廓配地。

如該抽籤戶所剩餘權利價值不足以分配其他街廓之最小分配面積時，

依規定參與下⼀次抽籤、配地作業或由本府改算回原徵收補償地價發

給現金補償。 

【範例五】A14-1 街廓剩餘價值為 32,700,000 元，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

張小華權利價值 31,065,000 元，得否分配於該街廓？ 

街廓名稱 
街廓單價 

(元/㎡) 

最後⼀宗土地權利

價值(元) 

最後⼀宗土地

面積(㎡) 

A14-1 65,400 12,696,102 194.13 

 情況(1)：張小華於分配 A14-

1 街廓後，配得土地

面積為 475 平方公

尺 （ 31,065,000 ÷

65,400），剩餘街廓

面積為 25 平方公

尺（小於 50 平方公

尺），符合調整分配

之規定；如同意調

整分配，並繳納差

額地價時，其配得之土地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應繳納差額地

價為 1, 635,000 元(32,700,000 元-31,065,000 元)。 

  情況(2)：承情況(1)，如不同意調整分配，並繳納差額地價時，張小華就必

須保留最後⼀宗土地後（最後⼀宗土地權利價值 12,696,102 元、

面積為 194.13 平方公尺），就其剩餘權利之價值 11,061,102 元

〔31,065,000-(32,700,000-12,696,102)〕至其他街廓辦理分配

（如方案⼀），或將全部權利價值改至其他街廓辦理分配（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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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 

方案⼀ 方案二 

  

 拾貳、第⼆次抵價地分配作業 

⼀、第⼀次抵價地分配作業結束後，如抽籤戶有前述無法分配土地或有剩

餘權利價值者，經重新申請合併分配達可分配之權利價值時，由本府

訂期通知就配餘土地辦理抽籤、配地作業，其分配原則及作業程序依

第⼀次配地規定辦理。 

二、本府得視分配情形，依前述規定辦理後次序抵價地分配作業。 

拾參、拆單登記申請 

合併抽籤戶或繼承案件，採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方式辦理土地登記。
但有以下情形之⼀，得經全體合併戶或繼承人同意後，該抽籤戶分配土地完
竣之次日起十日內，備妥拆單登記申請書(詳附件十)及身分證明文件，以親
自或掛號郵寄方式向本府申請拆單登記： 

⼀、合併抽籤戶申請拆單者，應依個人原應領權利價值總額或部分共有人

之權利價值總額拆單，且拆單後需達該街廓之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

價值者。 

二、原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合併分配截⽌日後死亡者，抽籤分配採同⼀戶

號辦理，繼承人申請按其繼承之權利價值或部分繼承人權利價值總額

全部權利價值 

改選至其他街廓 剩餘權利價值
改選其他街廓 

保留最後⼀宗土地
剩餘面積為 19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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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單，且拆單後需達該街廓之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者。 

前項申請至遲應於該抽籤戶土地分配完竣之次日起十日內為之，逾期

不予受理。 

拾肆、公告通知與異議處理 

⼀、抵價地分配完竣後，應將土地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圖，於本府、本

市善化區公所、新市區公所及新化地政事務所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受分

配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原同意於抵價地重新設定抵押權之他項權利人，通

知時應檢附該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分配結果。 

二、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分配結果有異議者，應依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

本府提出。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本

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異議人。 

三、抵價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土地所有權人及原同意於抵價地重新設定

抵押權之他項權利人應於本府規定期限內，將重新設定之抵押權權利範

圍、價值、次序等內容及應繳納之登記規費送交本府，辦理抵押權設定

登記；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未於規定期限提出重新設定之抵押權

內容或繳納登記規費者，暫不辦理抵價地所有權登記。 

拾伍、地籍測量、差額地價找補、土地登記 

⼀、本府於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應依分配結果清冊、分配結果圖於實地埋

設界標，供該管登記機關辦理地籍測量。 

二、地籍測量後面積如與土地分配結果清冊所載面積不符時，本府除依地籍

測量結果釐正分配結果清冊面積外，並應以實際測量面積核計土地所有

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之面積，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6 條及區段徵收實

施辦法第 34 條規定核算差額地價，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依下列規定繳納

或領取： 

（⼀）實際領回抵價地之面積超過應領抵價地之面積者，就其超過部分
按區段徵收後地價繳納差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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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領回抵價地之面積小於應領抵價地之面積者，就其不足部分
按區段徵收後地價發給差額地價。 

（三）核計差額地價之土地面積增減未達零點五平方公尺者，其地價款
得免繳納或發給。但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發給者，應予發給。 

（四）土地所有權人應繳納之差額地價，經本府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
未繳納者，應就超過應領抵價地面積換算其應有部分，囑託本市
新化地政事務所於土地登記簿加註「未繳清差額地價前，不得辦
理所有權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字樣，並得依法移送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強制執行。 

三、辦竣地籍測量後，本府應將分配結果清冊、分配結果圖等資料送交新化

地政事務所，囑託辦理所有權登記，並將原地籍資料各部別截⽌記載。 

四、土地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或典權人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

於發給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應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將重

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權利範圍、價值、次序及相關申請登記應備文件，

併同登記規費送交本府，於本府囑託本市新化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登

記時，同時辦理抵押權或典權設定登記；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未

依期限提出相關文件者，本府將先行囑託辦理土地標示部登記，俟相關

文件提出後，再辦理所有權及他項權利登記。 

五、本府於囑託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前，如登記名義人死亡，其繼承人得依

本要點第七點規定檢具繼承應備相關文件，向本府申請以繼承人名義辦

理登記。其經核准者，由本府逕行釐正囑託登記清冊並通知稅捐稽徵機

關。 

六、土地登記完竣後，該管登記機關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於三

十日內領取土地權利書狀。 

拾陸、土地點交 

⼀、本府辦理地籍測量時，應於現場測釘各宗地界樁。 

二、本府完成所有權登記後，將視區段徵收公共工程施工情形，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按指定時間，親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或委託代理人提出委託書、

委託人之印鑑證明正本、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及私章，到場點交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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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所有權人未按指定時間到場，亦未委託代理人到場點交土地者，自

指定之日起，視同已完成點交，土地所有權人應自負保管土地責任，如

有遭人占用或傾倒廢棄物等情形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處理，不得

異議。 

 


